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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齐锂业 （A股） 天齊鋰業

（H股）

股票代码 002466（A股）9696（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文宇 付旭梅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

电话 028－85183501 028－85183501

电子信箱 william.zhang@tianqilithium.com fuxm@tianqilithium.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18,578,589.96 24,823,234,330.51 -7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05,769,094.18 6,452,462,497.10 -18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5,220,859,867.70 6,409,857,094.28 -18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35,963,410.31 12,101,406,920.86 -8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18 3.93 -180.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18 3.93 -18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5% 12.34% 下降22.9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9,263,521,570.23 73,228,464,437.61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580,371,253.46 51,519,658,068.18 -13.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6,525（A股）、

48（H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天齐实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37% 416,316,432 0 不适用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0.00% 164,085,045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41% 72,335,101 0 不适用 0

张静 境内自然人 4.18% 68,679,877 0 不适用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0% 27,853,574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泰柏瑞

沪深 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12,303,257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达沪

深 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

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9% 8,114,978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汇添富中

证新能源汽车

产业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49% 8,052,808 0 不适用 0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新

能源汽车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9% 7,987,334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富国中证

新能源汽车指

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0% 6,641,729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静女士与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即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卫平先生

系夫妻关系。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

达沪深300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

金

2,819,978 0.17% 71,100 0.00% 8,114,978 0.49% 6,000 0.0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中证新能源

汽车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

金

5,472,129 0.33% 1,068,700 0.07% 6,641,729 0.40% 1,000 0.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

富中证新能

源汽车产业

指数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

基金（LOF）

7,158,125 0.44% 243,500 0.01% 8,052,808 0.49% 0 0.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

柏瑞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7,664,657 0.47% 113,700 0.01% 12,303,257 0.75% 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

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中证新

能源汽车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新增 1,000 0.00% 6,642,729 0.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沪深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5,977,900 0.36%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天齐锂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4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

24天齐锂业CP001 042480203 2024年04月12日 2025年04月12日 30,000 2.35%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7.65% 25.9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50 100.22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完成2023年度利润分配，切实回报股东

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2024年5月28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3.50元

（含税），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规定，回购账户中

的股票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数量。 截至公司A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641,221,583股（其中A股1,477,099,383股，H股164,122,200股），扣除公司已回购A股股份467,

966股后， 公司A股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1,476,631,417股，H股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164,122,200股。 公司分别于

2024年6月7日、2024年7月22日完成公司A股和H股的权益分派，其中A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993,452,412.95元 （含税），H股派发

现金红利总额为221,564,970（含税）。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2、公司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优化债务融资结构，丰富债务融资工具以保障现金流的稳定，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2023年6月16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6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并根据实际资金需求

分次发行。2024年3月，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注册，其中短期

融资券注册额度20亿元，中期票据注册额度40亿元。 2024年4月12日，公司成功发行了2024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024年第一期短期融

资券发行总额为3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2.35%，期限为1年。

3、公司拟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碳酸锂商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为减少公司主营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带来的潜在风险，公司拟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交易

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人民币2

亿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公司组建了套期保值领导小组，对商品期货期权的操作规范、审批权限、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责、业务流程、风险管理、财务处理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在各岗位配备了专业人员，设置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制度，就套期

保值业务的额度、品种、具体实施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是可行的，且具有与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保证金

相匹配的自营资金。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制度的要求，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审慎操作。公司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会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不会对公司资金使用安排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实际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

4、澳大利亚奎纳纳工厂项目进展情况

奎纳纳工厂一期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以下简称“一期氢氧化锂项目” 或“该项目” ）：公司于2016年9月5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的议案》，拟在澳大利亚的奎纳纳投资建设一

期氢氧化锂项目。 该项目由公司在澳大利亚成立的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 Ltd（以下简称“TLK” ）作为实施主体。

该项目经过反复调试和优化，首批约10吨氢氧化锂产品通过公司内部实验室取样检测，并于2022年5月19日确认所有参数达到电池级氢

氧化锂标准， 随后TLK将该批氢氧化锂产品样品送往第三方实验室进行独立检验并于2022年11月通过中国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检验符合GB/T26008-2020标准。 此外，公司分发给SK� On� Co.� Ltd和Northvolt� ETT� AB的氢氧化锂样品已获其认证通过，并于

2024年1月开始发货。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

奎纳纳工厂二期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以下简称“二期氢氧化锂项目” ）：二期氢氧化锂项目目前正在完成前段工

程设计阶段，2023年9月公司控股子公司TLEA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二期氢氧化锂项目前端工程设计合同，2023年11月奎纳纳工厂正式与

承包商签订该合同。 同时，为适应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管理层正在结合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重新全面审视该项目进

度和资本金投入计划。

5、遂宁安居工厂年产2万吨碳酸锂项目进展情况

2017年12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并与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签署

《投资协议书》，双方就公司在遂宁市安居区化工产业园区“新建年产2万吨碳酸锂工厂” 项目（以下简称“安居项目” 或“本项目” ）达

成合作共识，项目计划总投资约15亿元人民币。 2018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天齐锂

业遂宁安居区年产2万吨碳酸锂工厂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遂宁安居区启动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工厂的建设工作。 该项目实施

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遂宁天齐，项目内容为建设一个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的工厂；项目建设地位于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工业集中

区安东大道化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目标为实现遂宁天齐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目标产能；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143,101万元人民币，计

划资金来源为自筹。

2022年7月-10月，公司管理层对该项目的进度、预算以及土建招标工作开展进行了评审，最后核定该项目的预算金额为147,780.71

万元。 该项目已于2023年10月27日竣工，并进入带料试车阶段。 后经过反复调试和优化，安居项目首袋电池级碳酸锂产品通过公司内部

实验室取样检查，并于2023年12月21日确认所有参数达到电池级碳酸锂标准。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安居项目产品已对外销售，并拥有稳

定的优质客户群。

6、关于措拉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盛合锂业已于2024年1月9日取得雅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措拉锂辉石矿特白沟尾矿库项目备案。 2024年3月18日，

盛合锂业与雅江县斯诺威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雅江县惠绒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成都签署完成了共建共享甲基卡矿区输变电项目的合作

协议。 三方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并由该合资公司出资建设输变电项目，以满足各方的用电需求。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合资公

司已设立完成。 2024年8月16日，盛合锂业取得了雅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措拉锂辉石矿特白沟尾矿库项目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为规划建设特白沟尾矿库奠定基础。

7、公司参股公司SQM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投资40.66亿美元购买了智利SQM的23.77%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SQM合计约22.16%的股

权。

2023年12月27日，SQM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以下简称“Codelco” ）就2025年至2060年期间阿塔卡马盐湖的运营和开发

达成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 ）。 SQM公告称，基于SQM先前向智利金融

市场委员会（以下简称“CMF” ）做出的咨询，SQM董事会同意《谅解备忘录》所载之交易不提交给股东大会投票。

智利当地时间2024年5月21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 （作为SQM股东） 委托智利律师向CMF提交了请求其要求SQM就与

Codelco达成上述交易一事召集特别股东大会或者采取CMF认为必要的所有其他预防或纠正措施的申请。

2024年5月31日，公司参股公司SQM与Codelco签署了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 该协议确立了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拟通过将Codelco之子公司Minera� Tarar� SpA并入SQM子公司SQM� Salar� S.� A.（并入后的公司以下简称“合营公司” ）

的方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开发SQM目前从智利政府经济部下属的生产促进局（Corporacio?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o?n�

de� Chile，简称“Corfo” ）租赁的阿塔卡马盐湖地区及生产锂、钾及其他产品的活动和后续销售（直接或通过合营公司子公司或代表处

进行）。

智利当地时间 2024年 6月 18日，CMF公开发布了一份名为CMF� informa� que� public� respuesta� a� presentación� de�

Inversiones� TLC� SpA的文件（中文译文：《CMF关于对天齐智利提交材料的回复》）。 CMF认为：《合伙协议》不适宜由SQM的特别股

东大会作出裁决，该交易应由SQM的董事会进行分析和决议；这不影响股东在认为对SQM和股东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一般规则追究

董事责任的权利（如适用）。 因此，CMF不同意天齐智利的诉求（以下简称“该决定” ）。

智利当地时间2024年6月2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对上述CMF的该决定向CMF提出行政复议，要求CMF取消该决定，并要求

SQM根据智利《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或者采取CMF认为必要的所有其他预防或纠正措施，以保护天齐智利及SQM所

有少数股东的利益，同时要求CMF在处理行政复议期间暂停该决定的效力，直至作出最终复议决定为止。

智利当地时间2024年7月15日，公司收到CMF关于行政复议诉求的回复：不接受天齐智利于2024年6月26日行政复议申请中提出的

请求，将维持该决定（以下简称“复议决定” ）。 根据智利相关法律规定，诉求申请人可自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智利

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认为：SQM与Codelco签署的《合伙协议》应适用智利《公司法》第57条第4款、第58条第4款和第67条第9款等规定，

应提交SQM股东大会并经拥有表决权的已发行股份的三分之二法定票数批准同意，否则将损害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作为SQM股东

的投票权以及相关股东权利， 公司不认可CMF的该决定以及复议决定。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于智利当地时间2024年7月26日就

CMF的该决定向智利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智利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授予禁令暂停CMF分别于2024年7月15日作出的复议决定及

于2024年6月18日作出的决定的效力。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智利法院尚在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提起的诉讼进行审理。

股票代码：

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24-03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4年8月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天

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7月8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会议材料于2024年8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8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蒋安琪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和《中期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和《中期业绩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分别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news.

hk）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期业绩公告》及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37）。

二、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等相关规定编制的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2024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增强公司全资子公司遂宁天齐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天齐” ）资本实力及抗风险能力，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

天齐锂业有限公司向遂宁天齐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通过互动易平台与投资者交流，建立公司与投资者良好沟通机制，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董事会同意制定《互动

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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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4年8月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

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东杰女士召集并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

知已于2024年7月8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材料已于2024年8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参与

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和《中期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和《中期业绩公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分别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news.

hk）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期业绩公告》及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37）。

二、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 监

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子公司自身发展利益和公司自身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审议

程序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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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1、本次增资事项的基本情况

为增强公司全资子公司遂宁天齐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天齐” ）资本实力及抗风险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锂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齐” ）拟以自有资金向遂宁天齐增资13.30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

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增资前后的注册资本情况

公司名

称

股 东 名

称

增资前的注册资本

拟增加的

注册资本

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金额

（人民币万元）

公司持股

比例（%）

金额

（人民币万元）

金额

（人民币万元）

公司持股

比例（%）

遂宁天

齐

成都天

齐

109,100.93 100.00 133,000 242,100.93 100.00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之自有资金。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遂宁天齐锂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郭维

成立日期 2018年1月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04MA66WCU44J

住所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安东大道化工产业园

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电池级碳酸锂、工业级碳酸锂及其锂系列产品、其他化工产品（国家有专项

规定除外）。 兼营：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经营

本企业自产的电池级碳酸锂、工业级碳酸锂及其锂系列产品的出口业务；矿石（不含煤

炭、稀贵金属）及锂系列产品（不含金属锂）的加工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109,100.93万人民币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3、本次增资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本次增资后成都天齐对遂宁天齐的持股比例不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4、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62,856.61 358,096.39

负债总额 355,748.55 387,316.41

净资产 -92,891.94 -29,220.02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月-6月

营业收入 2,077.67 97,569.54

净利润 -188,130.51 53,645.97

注：遂宁天齐2023年的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1月-6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本公告

中部分栏合计数不相等，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单体报表口径。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的目的为增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本实力，提升全资子公司抗风险能力。 本次增资顺利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仍

将持有遂宁天齐100%股权，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亦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本次增资是结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所作出的决策，总体风险可控。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市场和政策变化所导致的风险，公

司将加强风险管控和经营管理，积极防范与应对相关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专项意见

1、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是基于经营发展需要进行的，不会导致原有的股权比例发生变化，将进一步充实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资本。 本次

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2、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子公司自身发展利益和公司自身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24-040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4年9月2日（星期一）下午16:30-17:30举办2024年半年

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在同花顺路演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本次业绩

说 明 会 ：（1） 登 录 同 花 顺 路 演 平 台 ， 进 入 直 播 间 进 行 提 问 （可 通 过 访 问 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

roadshowId=1010304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的直播间）；（2）使用同花顺手机端软件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路演直播间进行提问，与公司

互动交流。

（“同花顺”手机端路演直播间二维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出席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蒋安琪女士、董事/总裁夏浚诚先生、董事/财务总监/执行副总裁邹军先生、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香港联席公司秘书张文宇先生、独立董事唐国琼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效率，现就公司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投资者可通过访问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roadshowId=1010304，或扫描上方二

维码，进入问题征集页面。 公司将在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739

证券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

2024-043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达电影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万达院线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会武 彭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创意产

业园CN02楼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

CN02楼

电话 010-65055989 010-65055989

电子信箱 wandafilm-ir@wanda.com.cn wandafilm-ir@wanda.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18,370,043.59 6,869,463,708.34 -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389,302.05 422,764,167.63 -7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6,479,320.35 415,200,539.11 -79.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6,985,094.53 2,396,300,548.22 -77.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0 0.1940 -73.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0 0.1940 -7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5.77% -4.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912,585,962.41 25,125,323,360.13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75,951,768.57 8,030,103,311.36 0.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6,2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435,873,762 0.00 质押 222,295,619

莘县融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1% 222,437,331 45,084,337 质押 64,530,000

陆丽丽 境内自然人 8.26% 180,000,000 0.00 不适用 0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9% 135,000,000 0.0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 29,255,861 0.0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

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LOF）

其他 1.00% 21,800,000 0.00 不适用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18,614,734 0.0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17,527,118 0.00 不适用 0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15,000,000 0.00 不适用 0

尹香今 境内自然人 0.68% 14,766,263 14,766,263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8,555,818 0.39% 1,734,300 0.08% 17,527,118 0.80% 658,400 0.03%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柯利明

变更日期 2024年04月1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4年04月17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18亿元，同比下降9.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亿元，同比下降73.18%。 公司净利

润同比下降幅度高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的主要原因系院线板块与电影大盘票房关联度较高，第二季度票房收入下降较大，但租金、折旧、

人力等固定成本较为刚性，导致院线板块第二季度出现亏损，进而导致报告期净利润出现较大降幅。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战略布局，整合资源，除院线板块受大盘较大影响外，其他业务板块表现较好，上半年已上映电影和播出剧

集均实现盈利，游戏业务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同时时光网衍生品业务和整合营销业务收入亦不断提升。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

下：

1、院线电影放映业务

（1）持续强化品牌营销，促进票房人次转化

2024年上半年，受行业整体影响，公司国内直营影院实现票房31.3亿元（不含服务费），同比下降14.5%，观影人次0.75亿，同比下降

14.3%。公司市占率保持稳定，1-6月累计市场份额16.9%，其中直营影院14.6%。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形势，强化线上线下品牌营销，拉

动观影热情，促进票房和客流转化。 公司联动IMAX、杜比、CINITY等制式品牌开展近三千场影片营销活动，突出万达特色厅优势；持续

拓展异业品牌联动矩阵，与海底捞、屈臣氏、肯德基、宝马等品牌达成会员合作，积极策划联名营销活动，多渠道全力拓新；公司加强私域

运营，目前全国私域社群已超过2万个，通过丰富的内容和活动精准触达用户，提升私域用户粘性和观影频次，票房转化增长明显。 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累计自有会员约6,500万，自有渠道票房贡献占比稳步提升。

上半年，海外电影市场内容供给不足且头部影片票房疲软，公司下属澳洲院线实现票房约1.31亿澳元，同比下降6.8%，观影人次740

万，同比下降5.1%，经营业绩不及预期。 但随着暑期档《头脑特工队2》《死侍与金刚狼》等影片陆续上映且票房表现突出，澳洲院线经营

持续恢复。

（2）优化影院发展模式，持续提升放映品质

2024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优化影院发展模式，聚焦直营影院发展规划，持续优化影院建设标准，加强项目成本管控，在确保项目品

质的前提下加速推进直营影院拓展，与市场优质的商业地产开发商合作签约新项目，提高市场竞争力。 同时，公司明确轻资产影院“四个

统一”发展原则，即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充分维护公司品牌形象和经营品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国内拥有已

开业影院918家，7,641块银幕，其中直营影院706家，6,138块银幕，轻资产影院212家，1,503块银幕。 公司澳洲院线拥有影院61家，530块

银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固放映终端实力，提升万达电影品牌影响力。 2024年6月，公司与IMAX公司签署技术与内容战略合作升级协

议，未来三年，公司将新增25个IMAX影院，并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61个万达IMAX影院升级为最新的激光IMAX技术，在

进一步巩固及拓展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同时全面为电影行业实现赋能。除此之外，公司已对下属390家影院进行RGB激光升级改造，

除提升影院放映品质之外也有效降低影院运营成本。

（3）打造电影文化场景，吸引年轻客群回归影院

2024年上半年，公司围绕电影主题积极打造多元化场景与更优质的文化空间，使观众获得丰富多样的观影体验。 公司在影院内增设

与电影主题相关的主题展览，设计电影或IP相关的打卡地标，如借势迪士尼100周年热度在下属影院内开设“绽放公主力” 主题店，联合

电影频道举办“电影的夏天”系列活动，增加观众情绪价值促进销售转化。 8月，公司出品发行的电影《白蛇：浮生》携手杭州文旅共同推

出“浪漫一夏浮生会”系列活动，打造了宋代清河坊等十个主题街区，带观众走进“白蛇传说”的光影世界，有效提升电影消费的附加值。

公司将电影、衍生品展示、现场娱乐互动与场景融合，构建以电影为核心的文化氛围，以场景打卡+种草营销+私域营销等方式吸引观众，

特别是年轻客群走进影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影院创新业务，深化人气影城活动，以多元化、精品化、规模化为目标开展各类演出、研学、赛事转播等活动，

积极创收引流的同时持续构建万达电影文化品牌。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期间， 公司下属部分影院通过预约放映平台转播奥运会比

赛，不仅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体验，也是影院多元化发展的一次全新尝试。

（4）构建自研商品体系，强化IP衍生品变现

2024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构建自研商品体系，提供有特色、好味道、差异化的独家产品。 公司全新推出黑松露等新口味爆米花和黑巧

绵绵系列零食，围绕“爆米花节”开展一系列营销活动，创新打造影院售卖场景“花花世界” ，预计将于下半年陆续开业。 原始鲜言西打系

列饮品销售突破100万瓶，并与山海经、SMILEY艺术大师微笑系列等知名IP联名打造专属营销活动，提升品牌认知。 同时公司对自研饮

品及核心爆米花品项进行健康升级，推出“红谷龙咚” 和“黑谷龙咚”谷物饮料、“冬瓜荷叶饮”草本饮料等，满足观众健康需求的消费选

择。

与此同时，公司重点发展衍生品业务，以时光网平台为基础，以院线为渠道，以IP周边产品链接粉丝客群，依托公司影院阵地和新媒

体直播矩阵实现销售转化。 一方面，时光网紧跟市场需求和变化，结合时尚潮流不断丰富衍生品品类，推出“奶龙” 系列、泡泡玛特

baby-Molly系列、卡皮巴拉等衍生品，并积极开发贴近年轻人喜好的动漫谷子和国潮文创类产品；另一方面，时光网持续挖掘IP商业化

价值，以营销+产品+渠道的多维综合模式与版权方深度合作。 暑期档期间，公司携手《白蛇：浮生》倾力打造60余种电影周边衍生品，从

产品开发到品牌联动营销，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喜爱。

（5）强化服务提升体验，优化管理提升效率

2024年上半年，公司从影院环境、服务水准、放映水准等多方面强化影院服务品质，努力使观众获得优质观影体验。 公司持续完善运

营体系，对SOP进行升级迭代并加强员工培训，强化服务品质，快速响应顾客需求，不断提升顾客满意度。 公司通过梳理改造部分影院项

目升级硬件品质，通过全新改版万达电影小程序搭建快捷购票场景，更好的满足用户观影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和考

核体系，明确工作重心，重新梳理并简化内部流程，同时加强影城分级管理和精细化运营，不断完善大数据信息管理分析平台，积极研究

AI技术在院线行业的应用性，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2、影视投资制作与发行业务

（1）电影投资、制作与发行

2024年上半年，子公司万达影视在新管理层带领下，打造高效运营团队，凭借丰富的影视剧制作经验重建制片体系，围绕着“做精品

影片、挖掘头部项目”开展各项工作，上半年投资影片均实现盈利。 公司积极布局重点档期，出品影片《维和防暴队》和《我才不要和你做

朋友呢》分别取得票房5.11亿元和2.03亿元，成为五一档和端午档票房冠军；参投春节档影片《第二十条》《熊出没：逆转时空》也实现票

房口碑双丰收。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自主开发项目，充分挖掘优质题材和行业头部资源，其中《抓娃娃》《白蛇：浮生》已于暑期档上映，截

至目前分别取得票房32.4亿元和3.8亿元；《误杀3》《有朵云像你》《“骗骗” 喜欢你》已拍摄完成，预计将于年内上映；储备项目《唐探

1900》《转念花开》《我们生活在南京》等以及真人惊悚影游互动项目《千万别打开那扇门》均按计划推进。 同时，公司积极选择优质项

目参投，《默杀》《解密》等影片先后上映，《出走的决心》已定于9月15日中秋档上映，努力提高公司整体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重新梳理宣发业务体系，全面整合万达影视、五洲发行、万达院线、时光网宣发资源，制宣发一体，从项目开发、投资、

营销、发行等各阶段深度参与，让宣发前置于创作过程，提升整体宣发能力。 未来，公司将坚持主投项目主宣发，深化与互联网新媒体平台

合作，助力影片票房最大化。

（2）电视剧投资、制作与发行

2024年上半年，剧集行业爆款频出，题材呈现更多元，表达方式更新颖，行业通过高质量的内容带动市场增长。 公司坚持精品化内容

路线，聚焦“提质减量”策略，重新梳理及评估项目内容，加强项目各环节协调和管控，努力提升项目品质和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投

资出品的《仙剑奇侠传4》《南来北往》《追风者》《我的阿勒泰》等剧集先后播出，兼具市场热度与口碑，其中《南来北往》以收视率破4

创CCTV8黄金档历史新高，《追风者》播放期间成为爱奇艺年度首部破万大剧，《我的阿勒泰》是首部入围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单元的长

篇华语剧集，豆瓣评分8.9分。待播项目方面，公司持续加强与卫视和平台沟通，积极推动《错位》《四方馆》（已分别于7月11日和8月23日

播出）、《爱情有烟火》等已制作完成的剧集播出；储备项目方面，公司不断提升项目投资制作能力，《检察官与少年》《黑夜告白》《黄

卡》《折叠城市》等正在积极推进中。

3、网络游戏发行与运营业务

2024年上半年，游戏行业供给端趋于稳定，游戏版号发放数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整体迎来向上周期。 报告期内，互爱互动聚焦

重点IP和核心优势项目，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继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和欧美地区之后，《圣斗士星矢：正义传说》于2024年1月在日

本地区上线，成为App� Store畅销榜TOP3、Google� Play畅销榜TOP4，带动公司游戏业务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整体来看，

重点产品《圣斗士星矢：正义传说》游戏生命周期表现力可观，预计未来可持续为公司贡献流水。 同时，互爱互动其他在线产品运营稳定，

持续推出内容版本更新迭代和进行精细化营销，保持用户活跃度和收入流水稳步增长。 除此之外，互爱互动积极拓展和优化小程序游戏

及BT版游戏，调整后流水显著增长，并进一步使用AI工具制作素材进行投放，提高出片成功率，实现降本增效。 互爱互动将坚持海外发行

策略，按计划推进储备产品开发上线节奏，《暗影格斗3》《天元突破》等游戏预计将于下半年上线。

（二）控制权变更事项

1、2023年12月12日，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文化集团” ）、北京珩润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及王健林先生

与上海儒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儒意投资”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达投资” ）20%、29.8%和1.2%股权（合计持有万达投资51%股权）转让予儒意投资。

2、2024年1月12日，北京珩润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向儒意投资转让其持有的万达投资29.8%股权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2024年1月29日，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

陈曦女士和龚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杨海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陈曦女士为董事长，杨海先生为

监事会主席。

4、2024年3月4日，公司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曦女士。

5、2024年4月15日， 万达文化集团和王健林先生向儒意投资转让其分别持有的万达投资20%股权和1.2%股权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柯利明先生。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临时公告披露网站名称

《关于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关于部分董事离任及选

举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关于部分监事离任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等

2024年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4年1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24年3月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股权转让完成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公告》 2024年4月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事项

1、2024年1月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事项的议案》，该

议案未获得通过。

2、2024年5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送达的《DC20241388号补偿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万达投资、莘县融

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林宁就公司与其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提出仲裁申请，申请请求裁

决免除或减免申请人2022年度应补偿股份责任。 2024年8月26日，本次仲裁事项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3、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公司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和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

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众

华评报字[2024]第008号）编制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报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资产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临时公告披露网站名称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4年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 2024年5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

值测试情况的公告》等

2024年8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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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2019年4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17号），核准公司向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投资” ）、莘县融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莘县融智” ）、林宁等20名交易对方发行316,985,827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影

视” ）95.7683%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发行的股份于2019年5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业绩承诺及资产减值测试安排

（一）原业绩承诺情况

2018年11月，万达投资、莘县融智和林宁女士与公司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万达影视2018年、2019年、2020年及2021年

合并报表中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 ） 分别不低于7.63亿元、8.88亿元、

10.69亿元、12.74亿元。

（二）业绩承诺调整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7日和2021年5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子公

司业绩承诺方案的议案》，并与业绩承诺方签订《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同意将业绩承诺调整为：万达影视2018年、2019年、2021年及

2022年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7.63亿元、8.88亿元、10.69亿元、12.74亿元， 同时将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锁定期延长至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期结束当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子公司业绩承诺方案的公告》。

（三）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测试安排

1、应补偿股份计算公式

盈利预测补偿期内，万达影视任一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补偿义务主体应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主体各方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比例为：其他补偿义务主体按照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股份占上市

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余下部分的应补偿股份由万达投资承担，万达投资对其他补偿义务主体的业绩补

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1）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的承诺净利润

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2）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2、整体减值测试补偿安排

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经减值测试，如：标的

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主体已补偿的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则补偿义务主体应当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另行补偿

的股份数量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盈利预测补偿期内补偿义务主体已补偿及应补偿的股份总数。 因标的资产

减值而需另行补偿的，补偿顺序和程序参照协议的约定进行。

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主体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业绩补偿与整体减值测试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即补偿

义务主体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总数总计不应超过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为购买标的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总数。 如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

股份的数量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数量，则万达投资应以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及补偿情况

（一）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9]62020002号）、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20] 第35-00008号）、《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22]第

9-00022号）和《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3]第9-00006

号），万达影视累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累计情况

承诺净利润（元） 763,000,000 888,000,000 1,069,000,000 1,274,000,000 3,994,000,000

实现净利润（元） 798,736,401.96 300,965,737.77 421,913,966.67 -714,025,098.41 807,591,007.99

（二）业绩补偿情况

1、万达影视2019年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以总价1元回购注销万达投资持有的公

司股份43,754,03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

2、万达影视2021年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以总价1元回购注销万达投资持有的公

司股份51,356,31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021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

3、万达影视2022年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公司于2023年12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事项的议案》，经双方协商，公司拟将业绩承诺期调整为2018年、2019年、2021年及2023年，承诺净利润数不

变。公司于2024年1月8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该议案未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23日

和2024年1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事项的公告》和《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仲裁情况

2024年5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送达的《DC20241388号补偿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万达投资、莘县融智

和林宁女士就其与公司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提出仲裁申请，申请请求裁决免除或减

免申请人2022年度应补偿股份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

到仲裁通知的公告》。

本次仲裁事项已于2024年8月26日（星期一）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积极应对本次仲裁，最大限度保障

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因盈利预测补偿期届满，公司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相关约定

编制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委托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华评估” ）对万达影视2022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众华评

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关情况，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于2024年8月20日出具了《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众华评报字[2024]第008

号）。根据评估报告，2022年12月31日万达影视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29.31亿元，按95.7683%的持股比例计算出标的资产的整体估值结果

为28.07亿元，因此标的资产较发行股份购买时发生了减值。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了《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4]第9-00116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五、本次资产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届满进行减值测试时发生的上述减值， 主要受近年来外部环境和行业

形势的变化影响所致。 万达影视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并基于行业和市场变化，2019-2022年已充分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公司并购万达影视的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日为2019年5月31日，万达影视在合并日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为64.38亿元，自合并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2.70亿元（包括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0.10亿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31.58亿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经过审计，本次资产减值测试结果对公司历史财务数据的影响已体现

在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及相关数据中，因此不会涉及追溯调整公司历史财务数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履行了整体资产

减值测试程序，评估机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机构出具了专项审核意见，公允地反映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减值测试情

况。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满减值

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4]第9-00116号）；

5、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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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

创意产业园CN02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陈曦女士主持，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及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进行减值测试

涉及的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众华评报字[2024]第008号），公司编制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

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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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

创意产业园CN02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海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4年上半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募集资金进行存放、使用及管理，董事会编制及审议的《关于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依据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

报告》（众华评报字[2024]第008号）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测试依据和履行的程序合法、合规，减值测试报告结论客观公正，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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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公司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年5月1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64号）文件，本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止向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6,050,866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9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928,999,938.0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2,965,566.01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896,034,372.03元，该项募集

资金已于2020年10月20日全部到位，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20]第35-00007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万元

以前年度已投入

本期使用金额

期末余额

置换先期投入

项目金额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含利息收

入）

211,678.75 496.63 81,055.55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经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12,368.83万元（其中包括支付发行费用税金金额193.45万元），尚未

使用募集资金余额77,234.61万元，累计利息收入净额3,820.94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收入）81,055.55万元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因此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零，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完毕。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招商银行大连分行、民生银行北京正义路支行、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营业部和兴业银行北京丰台支行分别设立了账号为110906197410910、632485381、801010010122821329和321530100100189853的4

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本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期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剩余募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全部转至公司结算账户已并办理完

毕银行销户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成后，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已支付的发

行费用（含

税）

募集资金

净额（注）

利息收

入净额

已使用金

额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转出

金额

存储余额

招商银行大连分行 110906197410910 289,899.99 490.01 289,603.44 806.89 97,938.06 -47,278.81

民生银行北京正义路支

行

632485381 468.73 93,396.09 -2,172.64

恒丰银行北京分行营业

部

80101001012282132

9

1,266.51 -16,266.52

兴业银行北京丰台支行

32153010010018985

3

1,278.81 20,841.23 -20,437.59

合 计 289,899.99 490.01 289,603.44 3,820.94 212,175.38 -86,155.55

注：（1）上表中初始存放金额减去已支付的发行费用和待付发行费用后的金额（289,409.98万元）与募集资金净额不一致，主要系

计算募集资金净额时的发行费用为不含税金额，而实际支付时是以含税金额支付，因此存在差异。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24年1-6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96.63万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12,175.38万元。 其中“新建影院项目” 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102,777.38万元，占预计总投入的73.46%；“2022-2023年影院建设项目”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2,516.97万元，占预计总

投入的35.28%。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件1）。

2、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于2024年1月26日前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月 12�日和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终止 2020�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已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共计81,

055.55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办理完毕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手续。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原“新建影院项目”预计剩余募集

资金约63,823.45万元（含累计利息收入）进行新项目投资，用于投资建设“2022-2023�年影院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11月25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终止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件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1：定向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附件1

定向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89,603.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6.6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7,234.6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2,175.3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1,058.0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总额比例 48.16%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建影院项目 是 304,500.00 139,907.63 186.01 102,777.38 73.46

2023年12月31

日

-4,

414.18

否 否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及偿还借款

否 130,500.00 86,881.03 86,881.03 100.00

2020年01月01

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022-2023年影院建

设项目

是 63,823.45 310.62 22,516.97 35.28

2023年12月31

日

-1,

491.27

否 是

合 计 435,000.00 290,612.11 496.63 212,175.38 73.01 -

-5,

905.4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近年来电影行业受到外部环境较大影响，单银幕产出下滑，影院经营压力较大。 为应对市场

变化和不确定性，降低投资规模和好资本支出，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2021年至2023年公

司对影院建设发展计划进行了调整，暂时放缓重资产影院扩张速度，减少资本支出，保证现

金流稳定。 公司经过审慎评估取消了部分原计划建设的影院项目，因此“新建影院项目” 与

“2022-2023年影院建设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近年来电影行业受到外部环境较大影响，单银幕产出下滑，影院经营压力较大。 为应对市场

变化和不确定性，降低投资规模和资本支出，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公司经过审慎评估取

消了部分原计划建设的募集资金投资影院项目，“2022-2023年影院建设项目” 已投资建设

影院24家，取消26家，项目可行性发生较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年11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合计11,057.03万元。 上述金额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核，

并出具了《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0]第35-00144号）。

2、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及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并于2021年4月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20,841.23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已于2024年1月26日前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根据实际情况终止了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2022-2023

年影院建

设项目

新建影院项目 63,823.45 310.62 22,516.97 35.28

2023年12月31

日

-1,491.27 否 是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新建影院项目

及2022-2023

年影院建设项

目

77,234.61 77,234.61 77,234.61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一一 141,058.06 77,545.23 - - - -1,491.27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1、为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短期经营压力，经审慎评估，公司调整了部分影院建设发展计划，原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影院项目” 中的 52�家影院项目未能实施，同时公司

加强成本管控，新建影院建设成本有所降低，因此原“新建影院项目” 实施完毕后预计剩余部

分募集资金。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

原“新建影院项目” 预计剩余募集资金约63,823.45万元（含累计利息收入）进行新项目投资，

用于投资建设“2022-2023�年影院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2、基于外部因素对电影行业的影响，公司经过审慎评估取消了部分原计划建设的募集资

金投资影院项目。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终止了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近年来电影行业受到外部环境较大影响，单银幕产出下滑，影院经营压力较大。 为应对市场变

化和不确定性，降低投资规模和资本支出，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2021年至2023年公司对影

院建设发展计划进行了调整，放缓重资产影院扩张速度，减少资本支出，保证公司现金流稳定。

公司经过审慎评估取消了部分原计划建设的影院项目，因此“新建影院项目” 与“2022-2023

年影院建设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具体内容参见附件1。


